


附件3

[bookmark: _GoBack]告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市场主体或从业人员名称）：
因违反了《山西省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工作细则（试行）》第四条第                    款第       种情形，即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，拟将你（单位）列入全省旅游市场黑名单并实施惩戒，同时有列入全国旅游市场黑名单的风险。
你（单位）在收到本《告知书》后的10个工作日内，有权向我厅提交书面陈述、申辩及相关证明材料，我厅将在15个工作日内给予书面答复。如在规定期限内无异议或陈述、申辩理由不成立的将列入全省旅游市场黑名单。


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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